
附表1

单位：亿元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城口县            29.60            28.50             1.10            29.51            28.42             1.09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重庆市城口县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

地   区
2019年债务限额 2019年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注：1.本表反映上一年度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计执行数。



附表2

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18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数 23.56 23.56

二、2019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29.60 29.51

三、2019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 6.54 6.50

    其中：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55 0.51

          2019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 5.99 5.99

四、2019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0.55 0.55

五、2019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29.51 29.51

六、2020年地方财政赤字 0.00 0.00

七、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重庆市城口县2019年和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

注：1.本表反映本级政府上两年度一般债务余额，上一年度一般债务限额、发行额、还本支出及余额，本年度财政赤字

及一般债务限额。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附表3

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18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数 1.09 1.09

二、2019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1.10 1.09

三、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0.00 0.00

四、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0.00 0.00

五、2019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1.09 1.09

六、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0.00 0.00

七、2020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重庆市城口县2019年和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

注：1.本表反映本级政府上两年度专项债务余额，上一年度专项债务限额、发行额、还本额及余额，本年度专项债务新增限额及限额。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附表4

单位：亿元

项    目 公式 本级

一、2018年发行预计执行数 A=B+D 5.05

（一）一般债券 B 5.05

   其中：再融资债券 C 1.00

（二）专项债券 D 0.00

   其中：再融资债券 E 0.00

二、2018年还本支出预计执行数 F=G+H 1.00

（一）一般债券 G 1.00

（二）专项债券 H 0.00

三、2018年付息支出预计执行数 I=J+K 0.62

（一）一般债券 J 0.58

（二）专项债券 K 0.04

四、2019年还本支出预算数 L=M+O 0.49

（一）一般债券 M 0.49

   其中：再融资 0.49

         财政预算安排 N 0.00

（二）专项债券 O 0.00

   其中：再融资 0.00

         财政预算安排 P 0.00

五、2020年付息支出预算数 Q=R+S 0.59

（一）一般债券 R 0.50

（二）专项债券 S 0.09

重庆市城口县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注：1.本表反映本级上一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支出预计执行数、本年度地方政府债

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附表5

项目 额度

一：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9.60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28.50

       专项债务限额 1.10

二：提前下达的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0.00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0.00

       专项债务限额 0.00

单位：亿元

注：本表反映本级预算中列示提前下达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重庆市城口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提前下达情况表



附表6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主管部门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合计

重庆市城口县2020年年初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表

单位：亿元

注：本表反映本级当年提前下达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